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明心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113年度偵緝字第563、564號、113年度少連偵緝字第5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

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又犯搬運贓物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參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

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玖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乙○○明知非制式子彈係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

違禁物，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竟基於非法持

有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0月16日之不詳時間，以不詳

之代價，自友人「曾國杰」處收受子彈3顆後而持有之。嗣

經警於111年11月4日上午6時43分許，持本院所核發之搜索

票，至被告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之1之居所

執行搜索，扣得非制式子彈3顆，而悉上情。

二、乙○○另於112年8月1日20時19分許，與莊俊銘（業經本院

以112年度壢簡字第206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游○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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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業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2年度

少調字第1481號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一同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前往桃園市蘆竹區新生路599巷100弄

與南青路口之停車場內，莊俊銘見該處有富陽磁磚加工有限

公司所有之輪胎(含輪框)4個，即將之竊取得手，乙○○明

知前開輪胎(含輪框)4個係莊俊銘竊來之贓物，仍基於搬運

贓物之犯意，駕駛前開車輛載運莊俊銘及前開竊得之輪胎離

去，嗣經警於同日21時33分許據報前往上址，當場逮捕乙○

○、莊俊銘及游○萱，並扣得前開輪胎(含輪框)4個，而悉

上情。

三、乙○○另於111年10月初之某日，明知其無意願支付修車費

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委由

不知情之鍾純瑋向丙○○佯稱：其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故障，停放在桃園市楊梅區裕成

南路附近，需要運回修理等語，致丙○○陷於錯誤，將上開

自用小客車運回其位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嘉興

輪胎行(下稱本案修車廠)修繕。詎乙○○於同年11月5日凌

晨4時5分許，委由不知情之林培鈞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至本案修車廠，在未支付修車費用新臺幣（下

同）4萬9,000元之情況下，即將本案車輛開走，旋即聯繫無

著，以此方式詐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

四、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

局、丙○○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

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

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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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乙○○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

示沒有意見，並同意為證據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64至65

頁)，茲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

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均具有證據能

力。

二、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

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

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

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原訴卷

第64、97頁)，核與證人即被告同住女友葛雲真警詢時所

述、證人莊俊銘於警詢及偵查中所述、證人游○萱於警詢時

所述、證人即被害人富陽磁磚加工有限公司之員工吳惠珍警

詢時所述、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及偵查中所述、證人

鍾純瑋於警詢時所述、證人林培鈞於警詢時所述之情節均大

致相符(見偵46795號卷第37至39頁；少連偵325號卷第15至1

8、73至76、87至88、215至216頁；偵8555號卷第21至22、2

7至29、35至37、71至72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

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錄表、現場執行搜索畫面照片、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6月14日刑鑑字第1120036936

號鑑定書、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之車輛詳細資料

報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桃園市政

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大竹派出所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

管單、蘆竹分局大竹派出所112年8月1日之職務報告、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刑案現

場照片、本案車輛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案修車廠開立之

估價單、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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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11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43號函在卷可稽(見偵467

95號卷第43至47、59至67、147至150頁；少連偵325號卷第9

3至99、103、107至109、111至122頁；偵8555號卷第47、49

至50頁；本院原訴卷第58之1頁)，及有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

顆、輪胎(含輪框)4個等物為證，而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

經試射，均可擊發，具有殺傷力等情，有前揭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112年6月14日刑鑑字第1120036936號鑑定書、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43號

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堪予採

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非法持有子彈、搬運贓

物、詐欺得利之犯行，均洵堪認定，均應予以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

法持有子彈罪、刑法第349條之搬運贓物罪、刑法第339條第

2項之詐欺得利罪。

　㈡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非法持有、寄藏槍、彈罪屬行為

繼續之繼續犯，非狀態之繼續，其持有、寄藏自最初著手至

查獲為止，犯罪行為均在繼續中（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

第102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自取得扣案之非制式子彈

3顆之時起至111年11月4日遭警查獲止之行為，均係持有行

為之繼續，為繼續犯，應論以繼續犯之一罪。

　㈢按非法持有、寄藏、出借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

為社會法益，如所持有、寄藏或出借客體之種類相同（如同

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

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

問題；若同時持有、寄藏或出借二不相同種類之客體（如同

時持有手槍及子彈），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004號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被告非法持有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所為係侵害同一社會

法益，依照前開判決意旨，應僅論以單純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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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被告所犯上開非法持有子彈、搬運贓物、詐欺得利間，犯意

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具殺傷力之子彈係具有

高度危險性之管制物品，使用時動輒造成死傷，而被告未經

許可無故持有之，對社會治安及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安

全構成潛在威脅非輕，又被告正值壯年，明知為贓物，仍因

莊俊銘之請託即應允協助搬運贓物，助長他人不法財產犯

罪，又被告明知無支付修車費用之意，竟仍使告訴人丙○○

依其指示修繕本案車輛，詐得相當於4萬9,000元修車費用之

財產上不法利益，有害社會正常交易秩序，被告上開所為均

實屬不該；另就詐欺得利犯行部分，尚未與告訴人丙○○達

成和解，填補告訴人丙○○所受損失，犯罪所生損害尚未降

低；惟考量被告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就非法持有子彈

犯行部分，無證據證明被告曾持扣案子彈更犯他罪，就搬運

贓物犯行部分，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從中取得任何利益，且搬

運之贓物輪胎(含輪框)4個，業經被害人富陽磁磚加工有限

公司之員工領回等情，有前揭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佐；兼

衡其各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前科素行，暨智識程

度、經濟與生活狀況（見本院原訴卷第97頁）等一切情狀，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有期徒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復審酌被告上開犯行間，犯罪類型、行為態樣、犯罪動機相

異，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低，被告犯行間隔期間非長、罪數

所反應之被告人格特性、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刑罰經濟

與罪責相當原則，暨各罪之原定刑期、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

界限及內部性界限等為整體非難之評價，就前開諭知多數有

期徒刑部分，定被告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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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未扣案之

被告詐欺告訴人丙○○而不法獲取之財產上利益即修車費用

4萬9,000元，尚未返還予告訴人丙○○，是應依刑法第38條

之1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之犯罪所得4萬9,000元宣告沒收，

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雖均具有殺傷力，已如前述認定，

惟前開子彈於擊發後，其彈藥部分業因擊發而燃燒殆盡，其

餘部分亦裂解為彈頭及彈殼，而失其原有子彈之完整結構及

效能，已不具子彈違禁物之性質，且無價值，爰不予宣告沒

收。

　㈢另扣案之非制式子彈1顆，經試射，並無殺傷力，有前揭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43號

函在卷可佐，非屬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公訴意旨聲請

就扣案之不具殺傷力之子彈1顆沒收，容有誤會。

　㈣末按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

徵，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定有明文。被告搬運贓物之犯行所

扣案之輪胎(含輪框)4個，已由被害人富陽磁磚加工有限公

司之員工領回，已如前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

爰不予以宣告沒收。

參、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公訴意旨固另認被告除持有上開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3顆

外，尚持有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1顆，因認此部分亦犯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嫌。惟

查，該非制式子彈1顆，經試射後，認不具殺傷力，此有前

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

43號函在卷可佐，是公訴意旨逕認該非制式子彈1顆同具殺

傷力，尚有未合，原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

經本院論罪科刑之非法持有子彈罪部分，為單純一罪關係，

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諭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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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翟恆威、林奕瑋、李亞蓓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鄭朝光

　　　　　　　　　　　　　　　法　官　林佳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玉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附論本案罪科刑之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49條

（普通贓物罪）

收受、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媒介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因贓物變得之財物，以贓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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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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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明心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563、564號、113年度少連偵緝字第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搬運贓物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玖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乙○○明知非制式子彈係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違禁物，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竟基於非法持有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0月16日之不詳時間，以不詳之代價，自友人「曾國杰」處收受子彈3顆後而持有之。嗣經警於111年11月4日上午6時43分許，持本院所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之1之居所執行搜索，扣得非制式子彈3顆，而悉上情。
二、乙○○另於112年8月1日20時19分許，與莊俊銘（業經本院以112年度壢簡字第206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游○萱（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業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2年度少調字第1481號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一同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前往桃園市蘆竹區新生路599巷100弄與南青路口之停車場內，莊俊銘見該處有富陽磁磚加工有限公司所有之輪胎(含輪框)4個，即將之竊取得手，乙○○明知前開輪胎(含輪框)4個係莊俊銘竊來之贓物，仍基於搬運贓物之犯意，駕駛前開車輛載運莊俊銘及前開竊得之輪胎離去，嗣經警於同日21時33分許據報前往上址，當場逮捕乙○○、莊俊銘及游○萱，並扣得前開輪胎(含輪框)4個，而悉上情。
三、乙○○另於111年10月初之某日，明知其無意願支付修車費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委由不知情之鍾純瑋向丙○○佯稱：其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故障，停放在桃園市楊梅區裕成南路附近，需要運回修理等語，致丙○○陷於錯誤，將上開自用小客車運回其位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嘉興輪胎行(下稱本案修車廠)修繕。詎乙○○於同年11月5日凌晨4時5分許，委由不知情之林培鈞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本案修車廠，在未支付修車費用新臺幣（下同）4萬9,000元之情況下，即將本案車輛開走，旋即聯繫無著，以此方式詐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
四、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丙○○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並同意為證據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64至65頁)，茲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原訴卷第64、97頁)，核與證人即被告同住女友葛雲真警詢時所述、證人莊俊銘於警詢及偵查中所述、證人游○萱於警詢時所述、證人即被害人富陽磁磚加工有限公司之員工吳惠珍警詢時所述、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及偵查中所述、證人鍾純瑋於警詢時所述、證人林培鈞於警詢時所述之情節均大致相符(見偵46795號卷第37至39頁；少連偵325號卷第15至18、73至76、87至88、215至216頁；偵8555號卷第21至22、27至29、35至37、71至72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錄表、現場執行搜索畫面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6月14日刑鑑字第1120036936號鑑定書、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大竹派出所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蘆竹分局大竹派出所112年8月1日之職務報告、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刑案現場照片、本案車輛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案修車廠開立之估價單、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43號函在卷可稽(見偵46795號卷第43至47、59至67、147至150頁；少連偵325號卷第93至99、103、107至109、111至122頁；偵8555號卷第47、49至50頁；本院原訴卷第58之1頁)，及有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輪胎(含輪框)4個等物為證，而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經試射，均可擊發，具有殺傷力等情，有前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6月14日刑鑑字第1120036936號鑑定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43號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非法持有子彈、搬運贓物、詐欺得利之犯行，均洵堪認定，均應予以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刑法第349條之搬運贓物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㈡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非法持有、寄藏槍、彈罪屬行為繼續之繼續犯，非狀態之繼續，其持有、寄藏自最初著手至查獲為止，犯罪行為均在繼續中（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2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自取得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之時起至111年11月4日遭警查獲止之行為，均係持有行為之繼續，為繼續犯，應論以繼續犯之一罪。
　㈢按非法持有、寄藏、出借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所持有、寄藏或出借客體之種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同時持有、寄藏或出借二不相同種類之客體（如同時持有手槍及子彈），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004號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非法持有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所為係侵害同一社會法益，依照前開判決意旨，應僅論以單純一罪。
　㈣被告所犯上開非法持有子彈、搬運贓物、詐欺得利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具殺傷力之子彈係具有高度危險性之管制物品，使用時動輒造成死傷，而被告未經許可無故持有之，對社會治安及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構成潛在威脅非輕，又被告正值壯年，明知為贓物，仍因莊俊銘之請託即應允協助搬運贓物，助長他人不法財產犯罪，又被告明知無支付修車費用之意，竟仍使告訴人丙○○依其指示修繕本案車輛，詐得相當於4萬9,000元修車費用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有害社會正常交易秩序，被告上開所為均實屬不該；另就詐欺得利犯行部分，尚未與告訴人丙○○達成和解，填補告訴人丙○○所受損失，犯罪所生損害尚未降低；惟考量被告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就非法持有子彈犯行部分，無證據證明被告曾持扣案子彈更犯他罪，就搬運贓物犯行部分，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從中取得任何利益，且搬運之贓物輪胎(含輪框)4個，業經被害人富陽磁磚加工有限公司之員工領回等情，有前揭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佐；兼衡其各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前科素行，暨智識程度、經濟與生活狀況（見本院原訴卷第9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有期徒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復審酌被告上開犯行間，犯罪類型、行為態樣、犯罪動機相異，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低，被告犯行間隔期間非長、罪數所反應之被告人格特性、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原則，暨各罪之原定刑期、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等為整體非難之評價，就前開諭知多數有期徒刑部分，定被告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未扣案之被告詐欺告訴人丙○○而不法獲取之財產上利益即修車費用4萬9,000元，尚未返還予告訴人丙○○，是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之犯罪所得4萬9,000元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雖均具有殺傷力，已如前述認定，惟前開子彈於擊發後，其彈藥部分業因擊發而燃燒殆盡，其餘部分亦裂解為彈頭及彈殼，而失其原有子彈之完整結構及效能，已不具子彈違禁物之性質，且無價值，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另扣案之非制式子彈1顆，經試射，並無殺傷力，有前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43號函在卷可佐，非屬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公訴意旨聲請就扣案之不具殺傷力之子彈1顆沒收，容有誤會。
　㈣末按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定有明文。被告搬運贓物之犯行所扣案之輪胎(含輪框)4個，已由被害人富陽磁磚加工有限公司之員工領回，已如前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爰不予以宣告沒收。
參、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公訴意旨固另認被告除持有上開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3顆外，尚持有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1顆，因認此部分亦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嫌。惟查，該非制式子彈1顆，經試射後，認不具殺傷力，此有前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43號函在卷可佐，是公訴意旨逕認該非制式子彈1顆同具殺傷力，尚有未合，原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非法持有子彈罪部分，為單純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諭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翟恆威、林奕瑋、李亞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鄭朝光
　　　　　　　　　　　　　　　法　官　林佳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玉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附論本案罪科刑之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49條
（普通贓物罪）
收受、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媒介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因贓物變得之財物，以贓物論。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明心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113年度偵緝字第563、564號、113年度少連偵緝字第5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
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又犯搬運贓物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
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玖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乙○○明知非制式子彈係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違
    禁物，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竟基於非法持有
    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0月16日之不詳時間，以不詳之
    代價，自友人「曾國杰」處收受子彈3顆後而持有之。嗣經
    警於111年11月4日上午6時43分許，持本院所核發之搜索票
    ，至被告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之1之居所執行搜索
    ，扣得非制式子彈3顆，而悉上情。
二、乙○○另於112年8月1日20時19分許，與莊俊銘（業經本院以1
    12年度壢簡字第206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游○萱（00
    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業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2年度少調
    字第1481號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一同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客貨車，前往桃園市蘆竹區新生路599巷100弄與南
    青路口之停車場內，莊俊銘見該處有富陽磁磚加工有限公司
    所有之輪胎(含輪框)4個，即將之竊取得手，乙○○明知前開
    輪胎(含輪框)4個係莊俊銘竊來之贓物，仍基於搬運贓物之
    犯意，駕駛前開車輛載運莊俊銘及前開竊得之輪胎離去，嗣
    經警於同日21時33分許據報前往上址，當場逮捕乙○○、莊俊
    銘及游○萱，並扣得前開輪胎(含輪框)4個，而悉上情。
三、乙○○另於111年10月初之某日，明知其無意願支付修車費用
    ，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委由不
    知情之鍾純瑋向丙○○佯稱：其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
    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故障，停放在桃園市楊梅區裕成南路
    附近，需要運回修理等語，致丙○○陷於錯誤，將上開自用小
    客車運回其位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嘉興輪胎行(下
    稱本案修車廠)修繕。詎乙○○於同年11月5日凌晨4時5分許，
    委由不知情之林培鈞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
    本案修車廠，在未支付修車費用新臺幣（下同）4萬9,000元
    之情況下，即將本案車輛開走，旋即聯繫無著，以此方式詐
    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
四、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
    局、丙○○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
    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
    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
    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乙○○以外
    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
    沒有意見，並同意為證據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64至65頁)，
    茲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
    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
    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
    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
    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原訴卷第
    64、97頁)，核與證人即被告同住女友葛雲真警詢時所述、
    證人莊俊銘於警詢及偵查中所述、證人游○萱於警詢時所述
    、證人即被害人富陽磁磚加工有限公司之員工吳惠珍警詢時
    所述、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及偵查中所述、證人鍾純瑋
    於警詢時所述、證人林培鈞於警詢時所述之情節均大致相符
    (見偵46795號卷第37至39頁；少連偵325號卷第15至18、73
    至76、87至88、215至216頁；偵8555號卷第21至22、27至29
    、35至37、71至72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搜
    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錄表、現場執行搜索畫面照片、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6月14日刑鑑字第1120036936號鑑
    定書、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桃園市政府警
    察局蘆竹分局大竹派出所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
    、蘆竹分局大竹派出所112年8月1日之職務報告、車牌號碼0
    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刑案現場照
    片、本案車輛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案修車廠開立之估價
    單、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
    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43號函在卷可稽(見偵46795號
    卷第43至47、59至67、147至150頁；少連偵325號卷第93至9
    9、103、107至109、111至122頁；偵8555號卷第47、49至50
    頁；本院原訴卷第58之1頁)，及有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
    輪胎(含輪框)4個等物為證，而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經試
    射，均可擊發，具有殺傷力等情，有前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
    警察局112年6月14日刑鑑字第1120036936號鑑定書、內政部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43號函在
    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非法持有子彈、搬運贓
    物、詐欺得利之犯行，均洵堪認定，均應予以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
    持有子彈罪、刑法第349條之搬運贓物罪、刑法第339條第2
    項之詐欺得利罪。
　㈡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非法持有、寄藏槍、彈罪屬行為
    繼續之繼續犯，非狀態之繼續，其持有、寄藏自最初著手至
    查獲為止，犯罪行為均在繼續中（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
    第102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自取得扣案之非制式子彈
    3顆之時起至111年11月4日遭警查獲止之行為，均係持有行
    為之繼續，為繼續犯，應論以繼續犯之一罪。
　㈢按非法持有、寄藏、出借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
    為社會法益，如所持有、寄藏或出借客體之種類相同（如同
    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
    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
    問題；若同時持有、寄藏或出借二不相同種類之客體（如同
    時持有手槍及子彈），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004號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被告非法持有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所為係侵害同一社會
    法益，依照前開判決意旨，應僅論以單純一罪。
　㈣被告所犯上開非法持有子彈、搬運贓物、詐欺得利間，犯意
    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具殺傷力之子彈係具有
    高度危險性之管制物品，使用時動輒造成死傷，而被告未經
    許可無故持有之，對社會治安及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安
    全構成潛在威脅非輕，又被告正值壯年，明知為贓物，仍因
    莊俊銘之請託即應允協助搬運贓物，助長他人不法財產犯罪
    ，又被告明知無支付修車費用之意，竟仍使告訴人丙○○依其
    指示修繕本案車輛，詐得相當於4萬9,000元修車費用之財產
    上不法利益，有害社會正常交易秩序，被告上開所為均實屬
    不該；另就詐欺得利犯行部分，尚未與告訴人丙○○達成和解
    ，填補告訴人丙○○所受損失，犯罪所生損害尚未降低；惟考
    量被告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就非法持有子彈犯行部分
    ，無證據證明被告曾持扣案子彈更犯他罪，就搬運贓物犯行
    部分，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從中取得任何利益，且搬運之贓物
    輪胎(含輪框)4個，業經被害人富陽磁磚加工有限公司之員
    工領回等情，有前揭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佐；兼衡其各犯
    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前科素行，暨智識程度、經濟
    與生活狀況（見本院原訴卷第9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有期徒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復審酌被
    告上開犯行間，犯罪類型、行為態樣、犯罪動機相異，責任
    非難重複程度較低，被告犯行間隔期間非長、罪數所反應之
    被告人格特性、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刑罰經濟與罪責相
    當原則，暨各罪之原定刑期、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
    部性界限等為整體非難之評價，就前開諭知多數有期徒刑部
    分，定被告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未扣案之被
    告詐欺告訴人丙○○而不法獲取之財產上利益即修車費用4萬9
    ,000元，尚未返還予告訴人丙○○，是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規定對被告之犯罪所得4萬9,000元宣告沒收，並依同
    條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雖均具有殺傷力，已如前述認定，惟
    前開子彈於擊發後，其彈藥部分業因擊發而燃燒殆盡，其餘
    部分亦裂解為彈頭及彈殼，而失其原有子彈之完整結構及效
    能，已不具子彈違禁物之性質，且無價值，爰不予宣告沒收
    。
　㈢另扣案之非制式子彈1顆，經試射，並無殺傷力，有前揭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43號函
    在卷可佐，非屬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公訴意旨聲請就
    扣案之不具殺傷力之子彈1顆沒收，容有誤會。
　㈣末按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
    徵，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定有明文。被告搬運贓物之犯行所
    扣案之輪胎(含輪框)4個，已由被害人富陽磁磚加工有限公
    司之員工領回，已如前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
    爰不予以宣告沒收。
參、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公訴意旨固另認被告除持有上開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3顆
    外，尚持有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1顆，因認此部分亦犯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嫌。惟
    查，該非制式子彈1顆，經試射後，認不具殺傷力，此有前
    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
    43號函在卷可佐，是公訴意旨逕認該非制式子彈1顆同具殺
    傷力，尚有未合，原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
    經本院論罪科刑之非法持有子彈罪部分，為單純一罪關係，
    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諭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翟恆威、林奕瑋、李亞蓓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鄭朝光
　　　　　　　　　　　　　　　法　官　林佳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玉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附論本案罪科刑之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49條
（普通贓物罪）
收受、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媒介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因贓物變得之財物，以贓物論。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明心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暐凱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563、564號、113年度少連偵緝字第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搬運贓物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玖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乙○○明知非制式子彈係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違禁物，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竟基於非法持有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0月16日之不詳時間，以不詳之代價，自友人「曾國杰」處收受子彈3顆後而持有之。嗣經警於111年11月4日上午6時43分許，持本院所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之1之居所執行搜索，扣得非制式子彈3顆，而悉上情。
二、乙○○另於112年8月1日20時19分許，與莊俊銘（業經本院以112年度壢簡字第206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游○萱（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業經本院少年法庭以112年度少調字第1481號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一同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前往桃園市蘆竹區新生路599巷100弄與南青路口之停車場內，莊俊銘見該處有富陽磁磚加工有限公司所有之輪胎(含輪框)4個，即將之竊取得手，乙○○明知前開輪胎(含輪框)4個係莊俊銘竊來之贓物，仍基於搬運贓物之犯意，駕駛前開車輛載運莊俊銘及前開竊得之輪胎離去，嗣經警於同日21時33分許據報前往上址，當場逮捕乙○○、莊俊銘及游○萱，並扣得前開輪胎(含輪框)4個，而悉上情。
三、乙○○另於111年10月初之某日，明知其無意願支付修車費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委由不知情之鍾純瑋向丙○○佯稱：其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故障，停放在桃園市楊梅區裕成南路附近，需要運回修理等語，致丙○○陷於錯誤，將上開自用小客車運回其位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嘉興輪胎行(下稱本案修車廠)修繕。詎乙○○於同年11月5日凌晨4時5分許，委由不知情之林培鈞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本案修車廠，在未支付修車費用新臺幣（下同）4萬9,000元之情況下，即將本案車輛開走，旋即聯繫無著，以此方式詐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
四、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丙○○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並同意為證據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64至65頁)，茲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原訴卷第64、97頁)，核與證人即被告同住女友葛雲真警詢時所述、證人莊俊銘於警詢及偵查中所述、證人游○萱於警詢時所述、證人即被害人富陽磁磚加工有限公司之員工吳惠珍警詢時所述、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及偵查中所述、證人鍾純瑋於警詢時所述、證人林培鈞於警詢時所述之情節均大致相符(見偵46795號卷第37至39頁；少連偵325號卷第15至18、73至76、87至88、215至216頁；偵8555號卷第21至22、27至29、35至37、71至72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錄表、現場執行搜索畫面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6月14日刑鑑字第1120036936號鑑定書、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大竹派出所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蘆竹分局大竹派出所112年8月1日之職務報告、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刑案現場照片、本案車輛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案修車廠開立之估價單、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43號函在卷可稽(見偵46795號卷第43至47、59至67、147至150頁；少連偵325號卷第93至99、103、107至109、111至122頁；偵8555號卷第47、49至50頁；本院原訴卷第58之1頁)，及有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輪胎(含輪框)4個等物為證，而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經試射，均可擊發，具有殺傷力等情，有前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6月14日刑鑑字第1120036936號鑑定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43號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非法持有子彈、搬運贓物、詐欺得利之犯行，均洵堪認定，均應予以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刑法第349條之搬運贓物罪、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㈡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非法持有、寄藏槍、彈罪屬行為繼續之繼續犯，非狀態之繼續，其持有、寄藏自最初著手至查獲為止，犯罪行為均在繼續中（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2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自取得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之時起至111年11月4日遭警查獲止之行為，均係持有行為之繼續，為繼續犯，應論以繼續犯之一罪。
　㈢按非法持有、寄藏、出借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所持有、寄藏或出借客體之種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同時持有、寄藏或出借二不相同種類之客體（如同時持有手槍及子彈），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004號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非法持有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所為係侵害同一社會法益，依照前開判決意旨，應僅論以單純一罪。
　㈣被告所犯上開非法持有子彈、搬運贓物、詐欺得利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具殺傷力之子彈係具有高度危險性之管制物品，使用時動輒造成死傷，而被告未經許可無故持有之，對社會治安及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構成潛在威脅非輕，又被告正值壯年，明知為贓物，仍因莊俊銘之請託即應允協助搬運贓物，助長他人不法財產犯罪，又被告明知無支付修車費用之意，竟仍使告訴人丙○○依其指示修繕本案車輛，詐得相當於4萬9,000元修車費用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有害社會正常交易秩序，被告上開所為均實屬不該；另就詐欺得利犯行部分，尚未與告訴人丙○○達成和解，填補告訴人丙○○所受損失，犯罪所生損害尚未降低；惟考量被告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就非法持有子彈犯行部分，無證據證明被告曾持扣案子彈更犯他罪，就搬運贓物犯行部分，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從中取得任何利益，且搬運之贓物輪胎(含輪框)4個，業經被害人富陽磁磚加工有限公司之員工領回等情，有前揭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佐；兼衡其各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前科素行，暨智識程度、經濟與生活狀況（見本院原訴卷第9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有期徒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復審酌被告上開犯行間，犯罪類型、行為態樣、犯罪動機相異，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低，被告犯行間隔期間非長、罪數所反應之被告人格特性、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刑罰經濟與罪責相當原則，暨各罪之原定刑期、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等為整體非難之評價，就前開諭知多數有期徒刑部分，定被告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未扣案之被告詐欺告訴人丙○○而不法獲取之財產上利益即修車費用4萬9,000元，尚未返還予告訴人丙○○，是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之犯罪所得4萬9,000元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之非制式子彈3顆，雖均具有殺傷力，已如前述認定，惟前開子彈於擊發後，其彈藥部分業因擊發而燃燒殆盡，其餘部分亦裂解為彈頭及彈殼，而失其原有子彈之完整結構及效能，已不具子彈違禁物之性質，且無價值，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另扣案之非制式子彈1顆，經試射，並無殺傷力，有前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43號函在卷可佐，非屬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公訴意旨聲請就扣案之不具殺傷力之子彈1顆沒收，容有誤會。
　㈣末按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定有明文。被告搬運贓物之犯行所扣案之輪胎(含輪框)4個，已由被害人富陽磁磚加工有限公司之員工領回，已如前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爰不予以宣告沒收。
參、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公訴意旨固另認被告除持有上開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3顆外，尚持有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1顆，因認此部分亦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嫌。惟查，該非制式子彈1顆，經試射後，認不具殺傷力，此有前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7月22日刑理字第1136044243號函在卷可佐，是公訴意旨逕認該非制式子彈1顆同具殺傷力，尚有未合，原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非法持有子彈罪部分，為單純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諭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翟恆威、林奕瑋、李亞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鄭朝光
　　　　　　　　　　　　　　　法　官　林佳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玉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附論本案罪科刑之法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49條
（普通贓物罪）
收受、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媒介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因贓物變得之財物，以贓物論。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